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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上個月眾所矚目的憲法法庭辯論就現行刑法中死刑規定的存廢問題，廣邀法

庭之友舉行公聽會表示意見，預計於三個月後作出裁判。由於多數法庭之友的意

見與大法官的提問使人推測大法官可能會宣告死刑規定違憲。國內反對廢除死刑

的民意調查向來居高不下，一直以來有高於八成的民調反對廢除死刑並認為死刑

的存在能有效維持社會秩序。尤其只要有危害安全的、使人感到害怕而兇殘的重

大社會事件發生，反對廢除死刑的聲浪更是有增無減意見。王世堅立法委員更說

出：「廢除死刑是極少數人的集體虛偽、是慷被害人之慨。」廢除死刑與反對廢

死的兩面聲音讓人不禁懷疑在政治制度民主化以及在法律制度上繼受西方人權

觀念與法治思想已行之有年的今日臺灣，為何司法菁英與一般民眾對於死刑的態

度仍有如平行線一般的天差地別？ 

二、東西方文化對死刑的歷史傳統、法律現狀與社會觀念的差異 

關於死刑存廢的正反理由探討已多不再贅述。支持死刑的理由主要認為死刑

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廢除死刑將使治安惡化，使有心犯罪者無所顧忌。

反對死刑的理由主要認為：死刑的最大弊端在於誤判與冤案的可能性，一旦司法

出現錯誤後果無法彌補。許多研究證明死刑無法有效降低犯罪且預防犯罪效果有

限；此外主張生命權是基本且不可剝奪的人權、政府無權剝奪生命權。並且許多

研究指出：死刑犯之所以犯下滔天大罪多有其社會底層不可翻轉的社會脈絡使

然，而國家社會必須負起一定責任。民意調查針對的普羅大眾則可視為是臺灣這

塊土地上的一般人民對於法律應在這個社會扮演什麼功能的法感情與法文化體

現，他們不是法律菁英，大多數人並沒有受過專業的法律教育，而是出自不同背

景、各行各業的人們對於法法律應扮演什麼角色與功能的想法與態度。尤其死刑

與重大社會事件有關，總引起相當矚目與重視。死刑的存廢與否今日仍存在相當

東西方文化差異，何以致之？ 

在東方的儒教文化圈，應報思想所隱含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向來根深柢

固。孔子所言「以直報怨」以現代刑法術語就是「罪刑相當」（死刑存廢大辯論，

2024）。死刑作為一種懲罰手段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中國、韓國、日本等國家

自古以來便存在嚴厲的刑罰體系以維持社會秩序與君權統治。臺灣亦不例外，從

類似「包公傳」等懲奸除惡的劇情向來是大快人心的收視保證中亦可看出一般民

眾對治亂世用重典、冀望懲奸除惡的英雄來保障市井小民的人身安全的想法。多

數民眾支持死刑而認為死刑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特別當犯罪率上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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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矛盾加劇或有重大社會事件時更是如此。在亞洲鄰近各國例如中國、日本與新

加坡依然保留死刑，在特定案件中執行，特別是涉及謀殺、毒品犯運等重大犯罪。

雖然儒家思想崇尚仁愛，但對於犯罪特別是嚴重犯罪仍主張嚴懲而不寬貸。 

西方社會中主張廢除死刑最力者首推歐盟。歐洲自啟蒙運動、人道主義思想

的影響，人權和人道主義深入人心。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萌芽人權思想開始，但

丁（Dante Alighieri）首次提出人權概念，以之為代表而貫穿文藝復興運動的核

心精神就是以人為本的價值，重視人的自由、尊嚴、價值、平等、幸福等源自人

性內在的需要（張國聖，2003）。繼而，啟蒙運動發展出「天賦人權」的政治哲

學思想，為現代人權的制度保障奠定理論基礎。包括：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

盧梭、孟德斯鳩這些偉大思想家所開展的天賦人權概念打破以往君權神授的迷

思，確立人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為不可剝奪與不可轉讓，被視為所謂第

一代人權觀，更深深影響了 1776 年美國獨立宣言與 1789 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所頒

布的人權宣言、聯合國 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與 1966 年的公民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張國聖，2003）。人權思想持續進展，19 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影響了第

二代人權的發展，重視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利，其所影響的國際法文件包括

1945 年的聯合國憲章、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1966 年的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張國聖，2003）。第三代人權則是兩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主義浪潮對

於殖民壓迫的反動，「集體人權」是重要特色。包括許多歐洲新興國家波蘭、捷

克…等，以及二戰後影響擴及的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開始主張「民族自決

權」﹔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權所引導的系列集體人權包括：和平權、環境權、健康

權…等都在在呼應人類全體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包括：核子威脅、環境污染、生

態失衡、天然資源與能源的短缺、各種新興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衝擊…

等，都指向人類全體是否能永續發展的課題反思，涉及到人類全體甚至後代子孫

的權利與命運（張國聖，2003）。由上述人權理念的發展可知，西方哲學向來以

人為本，注重個人權利和人性尊嚴，廢除死刑的觀點也受到宗教信仰、人權運動

和法律改革的影響。生命權是人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是廢死理念的人權理念核

心。 

三、人權教育的深化為推動廢除死刑不可或缺 

由上述東西方文化對死刑的歷史傳統、法律現狀與社會觀念的差異，可以得

知臺灣多數民眾反對廢死並不奇怪。既然法文化與人民的養成素養息息相關，冀

望廢除死刑應先從推動人權教育、深化人權教育著手，且非一朝一夕可成。人權

思想與理念無疑是西方人本思想的產物，但受到今日多數民主國家的肯定與推

崇。摒除奧難懂的人權理論之外，人權的基本思想是尊重人之所以為人，從人性

尊嚴出發，基於人所固有的內在價值，每個人都應被視為權利主體而非權利客

體，因此人權教育可以說就是教導維護自己與他人的人權與人性尊嚴（洪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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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從而人人應該學習能夠互相尊重。因為人權教育的普及好處在於不僅有

助於個人權益保障，還能促進整體社會和諧與進步。當人們理解並重視人權理念

時，會更傾向支持公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並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從而推動社

會的公平正義。反對廢除死刑民意理由之一即是認為死刑能夠減少暴力。以此而

言推動人權教育可以使人們認識到暴力與歧視行為的危害、培養尊重和包容的社

會風氣，如此有助於建構一個更加和諧的社會。人權教育有助於形成尊重生命的

社會價值觀，當人們認識到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特且寶貴的，就能學會尊重和珍

惜他人生命，社會整體的暴力行為將會顯著減少進而創造一個更加安全和美好生

活的環境。如果肯定廢除死刑所代表的崇高人權價值，則要實現廢除死刑應先從

推動全民人權教育著手，這需要整體社會長時間的共同努力，在教育體系中適當

導入人權課程，從小學生到大學生都接受適當人權教育，培養國民的基本人權意

識和社會責任感。 

四、現今教育體制關於人權教育推廣的不足 

我國國民教育開始注重人權教育之規畫始於自 2004 年 9 月起實施的九年一

貫課程，當時教育界才開始討論起國民教育的人權教育的內涵：基本上以人性尊

嚴與人的尊重為出發，以及該如何進行人權教育：了解國際人權公約之外更應首

重培養尊重人權的態度，包括：營造尊重人權的教育環境，使人權文化能自然開

展、人權教育的實施應兼具統整性，不僅指應該具備認知、態度與實踐三層面，

也應該注意課程之間的統整、課程具有積極意義，能夠教導學生權利與義務為一

體兩面，使學生能對自己的判斷力與行動選擇負責、能夠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

避免淪於教條背誦而能注重生活及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強調家長與學校間的夥伴

關係，能夠重視學校、家庭、社區彼此間的共同合作與參與、建立鼓勵參與與公

開表達、討論的教室氛圍（劉信雄，2005）。 

2014 年 8 月開始的十二年國教規劃的人權教育彰顯了人權的普世性且教導

學生尊重多元與差異、鼓勵關心國際事務且範圍擴及生活各面向不限於法政與哲

學議題，頗值得肯定，但將人權教育定位於議題，難以在升學掛帥的臺灣教育教

育現場中受到重視，並有一些面向應再注意。包括：1.缺少世界人權宣言、兒童

權利公約兩大國際人權標準基礎文件及其相關的核心精神與實質內涵；2.人權教

育除了正面表述也應該注意造成人權侵犯的國家暴力、各種歧視、道德排除以及

關懷弱勢者的人權。這些負面的侵害更凸顯人權的重要性；3.監督政府有沒有盡

到國家的責任，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並打造尊重多元與包容差異的社會。事實上

基本人權的主張一開始乃源自於抵抗國家權力對人權的侵害；4.教學案例如能引

導學生思考權利問題，應該探討個案中弱勢者的權利主張內容、權利主張對象，

並藉此介紹國際人權標準內涵。最重要者乃整體教育環境能支持人權文化的發

展，並保障教育過程中所有成員的基本人權（李仰桓，2018）。總之，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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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權教育不應過於形式化造成紙上談兵，或忌諱只強調深奧的理論而不落實

於教育現場。 

108 課綱實施後，公民課教師仍發現關於「人性尊嚴與普世人權」仍缺乏造

成人權侵害的內容，例如探討特定時空背景的許多人權侵害原因、國家應該對過

去國家暴力造成的人權侵害負責之原因、現代公民應該如何防止人權再度受侵

害，這些比起正面敘述法律制度面的人權反而更能促使學生反思人權之重要性

（周維毅，2020）。因為人權之重要性在於被剝奪或不當侵害時格外彰顯。此外，

權利與義務常是一體兩面、相伴而生，教師應適時教導學生當擁有權利時，例如

18 歲就是已成年擁有公民權，也必須自我負責，如此的人權教育才能達成人我

之間發自內心的互相尊重。 

大學教育中除了法律專業科系有人權理論介紹與實例研析在憲法與行政法

課程之外，一般法律通識教育著重於人權教育之教導與宣揚者並不多見。大學開

設法律通識課程之目的，在非法律系學生能了解民主國家體制是否合乎保障人

權、節制公權力的恣意行使以及一般公民的法律上權利與義務（周宗憲，2017）。

目前大學的通識相關課程十分廣泛，以作者任教之逢甲大學為例，通識必修課「現

代公民與社會實踐」著重於關注社會現況、從公共議題的關懷與思辯、培養公民

素養，但可惜缺乏對於人權議題的聚焦與討論。如以網路查找目前大學的通識教

育課程，歸類於公民與法學素養領域的課程中有少數開設類似憲法與人權、人權

與公共議題…等課程，但並不普及各大專院校。公民領域多數較偏重民主法治制

度運作、公民責任側重。正如論者所指出：國內一般人民對於憲法的認識多侷限

於國家機關權力間之運作，卻未能認知所有國家權力乃源自於人民，國家機關之

組織與權限分配只是手段，人權保障才是憲法目的與核心（李震山，1999）。以

此而言，大學通識課程應適當導入更多人權教育，或作者更偏好建議以其他寓教

於樂的方式傳播人權教育，例如相關電影欣賞與討論、人權講座、戲劇欣賞與角

色扮演、人權博物館導覽…等活潑有趣的方式進行。 

如以死刑為例進行人權教育於大學課堂，重要者乃人權教育者能夠創造出有

利學生體會、反思與表達的學習環境。人權基礎教育探討議題應包含：有關人權

的「基本辯論與爭議理解」，並且應以多元觀點分析與批判關於政府、跨國企業 、

民間組織、宗教團體等人權主要參與者之行為，亦不可忽略其可能的人權侵害角

色之現實（Cargas，2020）。以實施方式而言，可以國內的家內殺人個案引導進

入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介紹，以該案例說明國內法院如何適用國際

人權公約，並可以引導學生嘗試從多元角度思考加害人與被害人以外之影響，例

如被告之未成年子女…等死刑案件中不被看見的重要關係人的思考角度（林沛

君，2023），使死刑案件的探討能更為立體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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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成功的人權教育是能夠透過教育的薰陶使人權觀念能成為生活與文化的一

部分。如果人人都有人權理念，才能維護自己的權利並尊重他人的權利（湯梅英，

2005）、利人利己以及能夠自愛愛人。人權教育需要價值與文化的長期培養，需

要時間引導人民能夠理性思考、情感認同、行動參與（湯梅英，2005），非一朝

一夕可成，因為人權思想原本不在我國文化素養之中。人權教育首重實踐，可惜

今日教育現場多見傳統儒家文化的師生權威關係多已蕩然無存，又不見建立互相

尊重的人際關係，常見夫子有大嘆「不如歸去」的失序感。而以上述目前國民教

育中或大學通識教育中的人權教育來看仍有長期努力的空間。廢除死刑與人權教

育的深化與否息息相關。詹森林大法官在憲法法庭上曾針對廢死不符合民意表

示：「在廢除死刑的議題上，難道大法官不能做憲法教育或裁判一定要跟民意妥

協嗎？（TVBS 新聞網，2004）」也就是大法官清楚明白今日多數臺灣人民仍然

不能接受廢除死刑。如果憲法法庭最後宣告死刑相關規定違憲，但基於司法的被

動性，相關規定仍需要國會立法。立法委員是人民選舉的，如果立法應該反映民

意，難以想像相關立法將違背目前八成以上的民意。廢除死刑是崇高的理想，是

多數臺灣人民目前還達不到的境界，若要使廢死能夠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則應是

在全民長期深受人權教育薰陶，人人皆能夠自內心尊重他人、尊重生命、重視人

性尊嚴與尊重生命的差異性與發展可能性，並且能夠主動關懷社會弱勢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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